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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	 香港政府在2021年開始推行「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」

(下稱「計劃」），鼓勵在香港及大灣區內地城市有業務

的公司，聘請本地大學或大專院校畢業生派駐內地城市

工作，由於政府認為參與的企業及僱員的評價非常正面，

故在2022年的《施政報告》中宣布恆常化「計劃」，並

已於2023年3月1日公布相關細節。時至2022年底及

2023年初，僱員快將或已經完成試行「計劃」。

•	 MWYO青年辦公室為探討「計劃」的成效，自2021年9月採用追蹤性研究方法，分四個階段以網上

問卷形式收集數據，此乃第三階段，收集數據的時間為2022年11月至12月。資料收集的方法是，

透過我們與香港總商會的合作，協助將問卷發放給有參加「計劃」的會員機構，並由他們轉發給

在「計劃」下受聘的僱員，而深入訪談的僱主亦由香港總商會負責聯絡及安排。

•	 我們共收集到88位僱員和28位僱主的回覆，估計回覆今次問卷調查的僱員佔仍在「計劃」任職的

人數(約七百人）約13%。本研究主要集中分析70位在第三階段問卷表示曾填寫第二階段問卷的

僱員和13位表示成功透過「計劃」招聘僱員的僱主（下稱公司）。

•	 讀者在閱讀研究結果時須留意此研究的限制，詳情可見報告全文內的第一部分-研究背景及

方法。

研究結果重點

認為「計劃」有幫助的僱員比例一直佔多數，證實的確能夠幫助僱員。有近七成（68.1%）僱員

會推薦朋友參加，可見他們反應正面。再者，幫助「了解大灣區內地城市」（92.8%）及「吸收

更多工作經驗」(89.9%）得到最多僱員認同，反映「計劃」最主要的兩個目標已經達到。

雖然在這第三階段調查仍有逾八成僱員表示能適應社會治安（83.8%）和廉潔守法情況

(83.3%），但比例有所下跌，或許這反映當僱員逗留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越久，越會感受到這

兩方面的文化差異，政府可提供多點相關資訊。

僱員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工作一段時間後，他們在某幾項技能仍能維持一定的自信，例如職業

操守、英語會話能力、獨立工作能力和英文寫作能力；同時也開始清楚了解自己相對較少

優勢的地方，例如一般技能、工作效率、領導能力和專業技能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僱主認為

僱員最具優勢和最欠缺優勢的項目，與僱員自評大致相若，證明「計劃」的確能令他們更清楚

自己在內地的競爭優勢，讓其更清晰個人的職場定位，有助其內地事業的持續發展。

儘管僱員大致認為自己相對內地大學畢業青年有優勢，但大部分不會留任的僱員傾向沒有信心

能在短期內找到大灣區內地城市或大灣區相關的心儀工作，結果說明自認有優勢的僱員也

不一定滿有信心，他們很可能都是相對缺乏專業技能和適應能力，也欠缺對內地的稅務或

資助等安排的了解，反映某類別的僱員或會遇到較多困難。另一方面，心儀工作也與薪金水平

相關，在現時大灣區內地城市的普遍薪金水平均低於香港的情況下，確實不易找到相關職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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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多數公司有續聘的安排，且較多會續聘全部僱員，更有公司一開始已當成長期聘用的僱員

看待。更重要的是，絕大多數公司都願意給予高於18,000元的薪金以及其他津貼，可見「計劃」

對公司的長遠人力資源發展有一定的幫助。不過，僱員在問卷中回覆已獲公司續聘的只佔

近四成，較公司匯報的比率為低，這或反映雙方在續聘安排上的溝通不足或期望不一致，宜

多點協調，以達共識。然而，如僱主有續任安排，大部分僱員均會接受；如不接受，也可能是

找到更好的工作或進修（包括在內地城市進修），證明他們在參加「計劃」後有進一步的發展

空間和方向，這都是理想的結果。

大灣區內地城市的職位對於電子科學／電腦工程／電子工程和商科畢業生的需求比較大，

但對人文學科畢業生的需求則相對小，政府可嘗試為其提供更多資訊和支援。

中小企公司在招聘合適員工上面對較多困難，政府宜對它們提供更多支援。特別在住屋安排

對其構成一定的壓力，它們未必有足夠資源去提供租金津貼，也難以協助僱員去尋找適當的

出租單位，但租住的問題卻是僱員十分關注的因素，應重視如何可提供相關資訊與適當支援。

「計劃」首次推出時遇上嚴峻的疫情，加上推行較為倉促，公司能夠準備的時間有限，導致

開始時須應付較多問題，但到後期大致已可解決。部分公司一開始已打算長期聘用，更會

提供較高薪金與額外的福利條件，最後的續聘比率尚算理想，只是規模較細的公司在續聘上

或較困難，而會否繼續參加下期「計劃」也有更多考慮，反映規模較細公司的付出與回報的

比例或較低，風險亦相對較高。

公司普遍期待「計劃」可持續優化，特別是防疫措施已放寬，或能在安排上更具彈性。現在

差不多所有時間（非創科職位）都局限在大灣區內地城市，有時會難以配合某些公司的內地

業務發展需要，而身處香港的僱主也不容易與僱員溝通。假如「計劃」可容許在時間及地點

上多點彈性，讓公司可靈活地作不同安排，相信公司與青年能獲得更大益處。

評估「計劃」成效

「計劃」整體頗為成功

•	 根據勞工處公布的資料，「計劃」共批核1,091宗就業過案。截至2022年10月底，有39人已

完成，約有700人仍在任職。全程在嚴峻的疫情和防疫措施中進行下，估計仍約近七成僱員

完成，已是非常難能可貴。

•	 另外，在13間回覆成功招聘的公司中，絕大部分（11間公司）（包括所有大公司）有續聘完成

「計劃」僱員的安排，另當中有10間公司已決定續聘人數，續聘率約五成。截至2023年1月，

深入訪談的僱主近八成半的僱員仍然在職，而公司已經或將會為他們全部作出留任安排。

在僱員問卷調查方面，67位仍在職的僱員，有26位已獲公司續聘，佔近四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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僱員評價及成效正面

•	 七成至逾八成半僱員認為「計劃」對促進他們未來就業的多個因素有幫助；而近七成僱員

亦稱會推薦朋友參加，反映僱員的評價正面。

•	 在「計劃」接近完成時，七成至近九成僱員認為在大部分與大灣區就業相關的技能，相對內地

大學畢業青年有優勢，參與「計劃」使他們成為在大灣區就業有自信的一群，且與僱主的評價

大致相同。

•	 有26位僱員獲得續任安排，佔仍然在職的僱員近四成。即使有49人不會留任（包括有六人雖獲得

續任安排但不會留任），但當中有13人表示有信心在短期內找到大灣區內地城市或大灣區相關

心儀工作。總的來說，有20位獲得續任安排並會留任及13位表示有信心的僱員，他們都有

較正面的事業發展，合共有33人，佔回應第二及第三階段問卷的所有僱員近一半（47.1%）。

•	 在不會留任的僱員當中，有逾五成半尋找地區的組合都涉及內地城市，這是「計劃」的重大

成果。不過，對於部分僱員而言，他們最終能否成功在大灣區內地城市找到心儀的工作（包括

薪金達18,000元以上），這則要視乎內地市場和個人的情況。

僱主評價及成效正面

•	 逾九成僱主傾向最初參與「計劃」的期望能夠達成，反應正面。

•	 在11間回覆有續聘完成「計劃」僱員安排的公司中，只有三間公司表示僱員未來工作地點只會

安排在香港，其他八間公司會安排僱員在內地城市及／或香港兩地工作。至於涉及回港工作的

性質大多都包含大灣區業務的元素。在這11間公司中，絕大部分（十間）為續聘僱員提供的

薪金都超過18,000元，逾九成獲續聘員工（96.3%）達18,001元以上，薪金有合理的調整；

僱主都認同在「計劃」下，僱員都不斷地進步。

•	 部分較大企業一開始已採用長期聘用合約安排聘請僱員，並提供培訓及額外的福利條件，反映

僱主對「計劃」的信心和承擔，以及對挽留人才的決心。

對「計劃」的政策建議

九項主要政策建議可分為兩大類：「應」和「可」。第一類「應」的六項政策包括建議一和二及六至九，

我們認為政府應儘快考慮和執行。第二類「可」則包括建議三至五，由於涉及一些法律和技術可行性

問題，執行上相對複雜，政府可能需要較長時間檢討以作出決定。

建議一：「計劃」應升級為「大灣區人才庫計劃」

•	 薪金補貼額度應考慮提高，增加吸引力。

•	 可參考創新及科技基金下的「研究人才庫」計劃，在該計劃下，政府的資助上限是每名持有學士

學位研究人才為18,000元、持有碩士學位研究人才為21,000元，以及持有博士學位研究人才為

32,000元，聘用期最長為36個月。

•	 政府應按學歷提升補貼額度，而僱主與現時一樣只須給予8,000元薪金。僱主如成功招聘有更多工作

經驗的僱員，我們建議支付更高的薪金。例如學士畢業生僱員的標準薪金訂為20,000元，而碩士

畢業生僱員為23,000元；即政府需津貼前者12,000元，後者15,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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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二：應擴大香港青年申請資格

由現時三年內畢業的學士學位或以上的申請資格，擴大至五年內畢業，讓更多有興趣的青年參與「計劃」，

亦有助僱主聘請到合適的人才。

建議三：可擴大津貼僱主的範圍

可考慮放寬予和內地有聯營方式合作（或大灣區有緊密業務關係企業，例如主要供應商）的香港企業

參加，這些公司可提供寶貴的大灣區工作經驗給香港青年。那些大多為中小企，能安排僱員在當地處理

工作，有助更多中小企在大灣區發展，擴大業務範圍，讓更多不同背景的青年也可獲得聘用。

建議四：「計劃」對職位的安排可更具彈性

在職期可分為18個月或24個月，僱主可因職位需要而作出申請；為避免可能被濫用，勞工處有最後

決定權和監督責任。

建議五：可向僱主提供額外行政津貼

可就中小企聘任每名僱員提供額外每年50,000元資助。這項中小企僱主額外資助的精神是一項「致謝」

性質（a	token	of	appreciation），並不能完全補償僱主的額外支出。

建議六：應提升職位申請及發放補貼效能

可善用電子化功能，透過網上表格遞交申請，並運用程式先篩選合申請資格的表格，再按僱主要求的

條件分類（如學歷、修讀科目、工作經驗等），才發放給僱主進行下一步篩選。另外，僱主亦可以電子

形式申請發放補貼和資助，以減少僱主頻密地人手填寫表格的行政工作。

建議七：應在大灣區內向僱員直接提供支援服務

應參考現有不同機構所提供就業支援服務的經驗，考慮正式委託適當機構，提供內地職場內外的支援，

協助僱員儘快適應內地工作和生活。

建議八：應提供更多資訊及運用有效的宣傳和支援渠道

•	 應在「計劃」網頁增加更多一系列常見問題（FAQ），以解答僱主及僱員的問題。

•	 應透過更多途徑接觸青年畢業生和僱員，並與較多青年關注的媒體和網站合辦相關宣傳活動

與推出廣告。

•	 可成立「工作專案小組」與僱主及僱員作經常性聯繫和交流，這可以由政府相關官員、僱主及

僱員組成，定期透過會議互相了解，尋找改善及解決問題的方法。

•	 可組織「計劃」下僱員成立群組（或委託第三方協助），並向群組發放訊息和了解他們的情況；

僱員在群組內也可聯誼、發放求助帖文、解答其他僱員問題等，發揮互相守望的精神。這些

群組可在現時「計劃」的網頁中讓僱員開設個人網上帳戶，或設計新程式。

•	 應邀請有大灣區工作經驗的青年分享個人故事，特別是有參與試行「計劃」的僱員；以及向更多

行業的企業宣傳參與「計劃」的成功案例等。

•	 與內地政府加強溝通，共同向僱主及僱員發放有關內地過關、租住、津貼、稅收、假期、娛樂、

新政策等資訊，避免訊息不足和造成混亂情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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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九：應持續評估「計劃」效能及提供改善措施

應與第三方機構合作進行成效評估，時間上可分不同階段的數據收集和分析，觀察僱主及僱員的變化，

檢討能否達到「計劃」的目標，並對細則和執行作改善。

總結

•	 第三階段報告可讓我們更完整地掌握「計劃」的成效。我們認為「計劃」整體頗為成功，

「計劃」全程在嚴峻的疫情和嚴謹的防疫措施中進行，大部分僱員均能完成，且獲公司續聘，

實屬難能可貴。僱員及僱主的評價一直以來都能維持正面，特別是大多數僱員均能更加了解

大灣區內地城市、明白自己與內地畢業青年的優勢和欠優勢的地方、更願意繼續在內地工作或

升學等，正好反映「計劃」大致能達到當初設定的目標。更值得鼓舞的是，大部分僱主都滿意

僱員的表現，並會有續聘安排，也會繼續參加恆常化「計劃」，證明無論僱主或僱員都能獲得

益處，實現多贏的局面。

•	 不過，「計劃」仍有一些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。在僱員方面，雖然他們大多考慮在大灣區內地

城市尋找工作，但若要找到一份心儀的工作，其中的阻力也不少，也影響其信心，相信兩地

薪金較大差距很可能是最主要的因素。雖然「計劃」無疑可幫助到獲續聘的僱員更上一層樓，

但沒有獲續聘的僱員仍存在很多未知數，這會留待第四階段的研究作更深入的探討。在僱主

方面，公司的行業五花八門，不同業務也有各自的需要。再者，它們內地業務的分布與規模

也不同，而中小企參與「計劃」會面對更多困難。現時「計劃」的安排欠缺彈性，難以配合

不同公司的需要及發展。我們寄望政府可優化「計劃」的內容，讓公司有更多靈活性，可安排

更多元化的工作和體驗活動給僱員，如果能做到，相信對公司及僱員也會有莫大的裨益。

•	 我們總結了共三期追縱性研究的成果，進一步深化了在第一階段研究報告中提出的初步政策

建議，希望能配合政府在制訂恆常化「計劃」時，作為改善措施的參考。我們第四階段的研究

將於2023年4月進行，即在試行「計劃」完成後約三個月。我們希望進一步了解參與僱員在

現「計劃」完成後的具體事業發展情況，這可讓我們更準確地評價「計劃」對僱員日後事業

發展（特別是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）的成效，了解僱員之後的安排及去向，包括僱主續聘

情況是否理想，從而拼湊出更完整的圖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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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WYO青年辦公室於2015年成立，是一個以青年為本、獨立運作的民間智庫。在青年教育、生涯規劃、

身心健康、公民參與和香港未來五個範疇下，撰寫研究報告和文章、推動社區項目、舉辦工作坊等。團隊

積極與不同青年持份者緊密合作，引領各方以新思維促進香港青年發展。

如欲了解更多，或提供意見，請聯絡：

黎卓然先生				研究副總監

					david.lai@mwyo.org

朱城鋒先生				助理研究員

					city.chu@mwyo.org

羅祥國博士				特別顧問

					ck.law@mwyo.org

出版日期：2023年4月

「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」追蹤性成效評估研究-第三階段報告：

https://bit.ly/MWYO_Apr23_GCC-P3

關於我們

傳媒聯絡 謝瑋倫（Alan）      

 +852 2508 5177         

 +852 9736 9067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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